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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惡意散布不實報導，損害乙公司之商譽。請附理由說明：乙公司得否主

張其名譽權被侵害，要求甲登報道歉。（12 分）賠償慰撫金。（13 分） 

二、甲為避免其 A 地被債權人強制執行，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，簽訂 A
地的買賣契約，並為所有權移轉合意及辦畢移轉登記給乙。請附理由說

明：甲、乙間買賣契約效力如何？（12 分） A 地所有權歸屬何人

所有？（13 分） 

三、甲與乙無親屬關係，甲雖知悉乙為丙之父親，仍唆使丙殺害乙，丙聽其

唆使而將乙予以殺害。試問：甲、丙之行為應如何處斷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和乙平日均以從事資源回收為業，二人因爭搶回收物已有多次爭執。

某日再度為撿拾回收物發生衝突，甲為教訓乙，竟徒手抓拉乙之肩膀去

撞牆，接著又抓拉乙頭部去撞牆，路人丙經過勸甲：「你把他放下，你

不能這樣，這樣會傷人命」，甲於是將手一放讓乙摔到地上，之後，再

掌摑乙數個耳光後才離去。乙有頭部鈍傷、輕微腦震盪、右肩膀挫傷及

上唇淺層撕裂傷等傷害。試問：甲之行為應如何處斷？（25 分） 


